
五名巡线员 趁黑盗电缆
这个盗窃通信电缆团伙被罗庄警方一举端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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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夜间巡逻时抓获 3 名盗
窃犯罪嫌疑人，并由此端掉一个专
门盗窃通信电缆的 5 人犯罪团伙。

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该案涉及的
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都是通信企
业巡线守护人员，而他们本身的职
责就是巡逻守护通信电缆的安全，

防止电缆被盗。

12 月 3 日凌晨 3 时许，

罗庄公安分局沈泉庄派出所

民警像往常一样，正驾驶地

方牌照的面包车在辖区执行

便衣巡逻任务。当民警车辆

行至罗庄办事处参茬窑村附

近路段时，迎面与某通信企

业一辆白色货车不期而遇。

经常夜巡的民警知道，这辆

车是该企业巡线守护人员夜

间巡逻使用的车辆，按照惯

例，民警和巡线人员都会停

下车来，就巡逻中发现的问
题相互交流一番。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

是，该车不仅没有停车，反而

掉头后加速驶离。白色货车
驾驶员的反常举动引起民警

注意，民警立即驱车追赶。经
过一番追逐，民警最终将白

色货车截停，并对车上乘员

进行了盘查。

盘查中民警看到，车
上的乘员有 3 人，都是企

业巡线守护人员，神色较

为慌张。检查过程中民警
还发现，货车后车厢内装

有盘好的通信电缆数十

米。民警问及电缆的来源，

车上的 3 名巡线人员异口

同声说是刚刚有人盗窃电

缆，被他们及时发现给追

回来的。民警们对他们的

说辞存有怀疑，遂将他们

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了

解。

民警夜巡 路遇“线路守护队”

在派出所，经过民警分
开询问，货车上刚才还众口

一辞的 3 名男子对于电缆来

源的说法却是截然不同。案

情汇报到分局，分局局长李

学春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分
局王配勇和王海两位副局长
到沈泉庄派出所指导案件侦

破，同时将相关情况向通信

企业作了通报。

民警对缴获的作案工具
和赃物进行了细致勘查和分
析，经过案件串并和资源整

合，在证据面前，被抓获的王

甲、王乙、王丙 3 人不得不承
认了自己借着夜色掩护盗割

电缆线的犯罪事实，同时 3

人还供述，与他们同在一个

巡线组的的张丁也曾多次参

与盗割电缆线。

3 日上午，民警根据疑
犯的交代，立即赶赴某通信

企业职工宿舍，在通信企业
内保人员的密切配合下，将

正在蒙头大睡的张丁抓获，

并顺藤摸瓜抓获了涉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嫌疑人

刘戊。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

深入，一个流窜于罗庄区境
内，专门盗割通信电缆的犯

罪团伙全部浮出水面。

经审查，自 2010 年 6 月

以来，涉案的张丁、王甲、王

乙、王丙等人交叉结伙，驾驶

巡线车辆，流窜于罗庄区各

街道办事处，采用断线钳切
割等手段先后数次盗窃通信

电缆，并将盗窃来的电缆卖

给刘戊从中获利，涉案价值

数万元。

真相大白 仨巡线员原是“内鬼”

作为守护线缆的巡护人

员，本应尽职尽责，守护通信

线路的畅通与安宁。他们何

以背道而驰，走上犯罪的道

路？记者了解。四名涉嫌盗窃
的嫌疑人都在一个巡线守护

组工作，参加工作的时间最

长的三年，最短的才几天。然

而物欲的贪婪让他们忘记了

自己的职责所在，并同流合

污走上犯罪的道路。

最初他们实施作案，只

是在到达被盗割现场后，将

盗割犯罪嫌疑人逃离后未能

够带走、本应上缴企业的电

缆线出售，从中渔利。而后逐

步发展成为顺着其他盗割犯
罪嫌疑人遗留的线头再次实
施盗割，最终过渡为准备工

具，依托自己看护线路的便

利条件，结伙监守自盗。

为不留下痕迹，几名嫌

疑人可谓费尽心机。每次实
施作案前，他们都将作案用
的线钳等工具放在隐蔽的地

方，作案时才取出。作案过程
中他们分工明确，有人望风，

有人剪切通信电缆，作案后

再以巡线人员名义拨打公安

机关电话报警。人们怎么也
没有想到，每天来往奔波的

几名巡线人员竟然就是作案

者。轻易得来的不义之财让

几名嫌疑人尝到了所谓“甜
头”。王乙担任巡线员一年多

以来，多次参与盗割电缆作

案，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发
财的“捷径”，又先后介绍自

己的哥哥王甲和叔伯兄弟王

丙入伙，名义上巡线，暗地里

结伙盗窃，从此一发不可收
拾，最终落得一个个身陷囹

圄的下场。

(文中犯罪嫌疑人均为化名)

犯罪轨迹 借巡线之便盗窃

本报 12 月 5 日热线消
息 (记者 郇恒吉)一 40 岁

单身男子轻信他人介绍，与
一中年女子认识，不料双方
交往不到半个月，被该女子

竟骗取他 1 万元礼金和近 1

万元物品后“失踪”，苍山县

的刘同先近日便遭遇了这样

一件烦心事。

刘同先告诉记者，他是苍
山县层山镇人，现在 40 岁了

一直都没找到对象。“去年 12

月底，我在红埠寺集市上卖书

时，认识了一位杜女士，当时

跟她聊了自己的一些情况。”

刘先生说，今年 9 月 9 日早

上，突然接到了杜女士的电

话，声称要为他介绍对象。

在杜女士的安排下，刘

先生便与一位约 30 岁自称
陈雪的女子见了面。“当时陈
雪母亲等亲人都去了，看我

老实便答应我们进行交往。”

刘先生说。9 月 21 日，他带
着 1 万元订亲礼金和价值两

千多元的彩礼来到陈雪的

“家”。二人交往期间，刘先生
先后四次为陈雪购买了价值

约 3000 余元的衣服，并给了
2700 元现金用来购买首饰。

刘先生告诉记者，二人交

往了大约半个月后，他再联系

陈雪时，她竟以各种理由推托

不与其见面，无奈之下刘先生
于 10 月初来到当时陈雪的

“家”，不料该女子所谓的“家”

竟是租用的。

12 月 5 日中午 12 时许，

记者陪同刘先生一同来到罗

庄区窑汪崖村一农院前，刘先

生表示这就是他此前来过的

院子，房子的主人是刘大妈。

“那是我儿子的房子，当时家

里突然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

女子，说是苍山人，想借用我
们家的房子，并让我们暂时出
去回避，我也没怎么考虑就答

应了。”刘大妈说。

记者联系了杜女士，她

表示当时也是出于好意介绍

二人认识，对陈雪也不是很

了解，现在也联系不到陈雪。

随后，记者根据刘先生提供

的联系方式试图联系陈雪，

但是对方的手机已经停机。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送了礼金首饰 交往半月“蒸发”

相亲的房子也是租的

当了“见证人”被诉同还款

法院：不是“担保”，可不担责

本报 12 月 5 日热线
消息 (通讯员 李永
沈婷 记者 吴慧)介绍

他们借款，到期后借款人

不如期还款，出借人一气

之下将借款人和这位介绍

人告上法庭，要求这位见

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今年 5 月份，郯城县

高峰头镇侯某经李某介绍

向孙某借现金 5 万元，并

出具了打印好的借条，孙

某在“出借人”栏签字，侯

某在“借款人”栏签字，李

某在“见证人”栏签字。借

款到期后，孙某多次催要

无果，无奈之下将李某、侯

某告上法庭，要求二人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

庭审中，李某辩称自己

仅是这笔借款的“见证人”，

而非“担保人”，不同意为此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郯城县法院审理认

为，李某在借款合同中是

作为“见证人”签字，“见证

人”与“担保人”概念不同，

担保关系缺少书面保证合

同予以佐证。因而孙某要

求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法

院遂判决由借款人侯某偿

还全部借款；驳回了孙某

要求见证人李某承担保证

责任的诉求。

法官提醒，法律规定，

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

介绍作用的人，不承担保

证责任。担保人、保证人与

介绍人、见证人的含义不

同，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

时务必弄懂相关名词的含

义，以免因无知损害自身

的合法权益。

贪财卖楼道 获利四万元

法院判决买卖无效

本报 12 月 5 日热线
消息 (通讯员 陈方
记者 吴慧)郯城一机械

公司经理马某贪财心切，

竟将该公司职工住宅楼的

一楼道出售，引起业主不

满。

2008 年 9 月 26 日马

某代表公司与杨某签订了

买卖合同，将公司住宅楼

一室与楼道以 40000 元价

格捆绑式卖给了杨某，而

之前该楼道早已被同住一

楼经营网吧的宋某封闭后

当作储藏室用，杨某手持

合同，让宋某搬出，而宋某

则坚称自己使用在先，对

楼道也享有使用权，拒不

让步，杨某遂诉至法院，状

告宋某侵权。

根据《物权法》的有关

规定，郯城法院审理后认

为，楼道属全体业主公用

部分，马某将楼道卖给杨

某，侵犯了其它业主的利

益，双方所签订的楼道买

卖合同无效，故杨某不享

有楼道所有权与独自使用

权。杨某起诉宋某，主体资

格不当，应由公司或全体

业主行使权利，遂判决驳

回杨某请求。

法院同时认为宋某单

独占用该楼道亦构成违

法。杨某不服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临沂市中级人民

法院近日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兰山区刘先生来电询

问：我家的房产证不慎毁

坏，字迹被水浸泡模糊不

清，请问想要补办一份房

产证需要什么手续？

临沂市房产管理局：

刘先生可携带本人身份
证、房产证原件以及购房
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到房
管部门填写申请表，经过

审批后就可以补办新证，

一般 6 个月后能发新房产
证。

值班记者 娄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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